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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446,568.22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03.2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695,927.52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6.25%。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金额为 68,50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49%。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毅康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毅康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烟台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协议》。

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为浙商银行烟台分行与毅康公司签订的一系列债权债务合

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8,800 万元，保证期间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被担保人为毅康公司，债权人为浙商银行烟台分

行。 

为满足本公司控股公司江西新凤微晶玉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晶玉石公

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分别与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通恒信租赁公司”)和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银租赁

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分别为海通恒信租赁公司

及苏银租赁公司与微晶玉石公司签署的《融资回租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项

下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 3,478.85 万元和 5,000 万元，

保证期间均为融资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被担保人均为微晶玉

石公司，债权人分别为海通恒信租赁公司和苏银租赁公司。 

为满足本公司控股公司江西金凤凰纳米微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米微晶

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海通恒信租赁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根



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为海通恒信租赁公司与纳米微晶公司签署的《融资回租合同》

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5,975 万元，保证期间为融资合

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被担保人为纳米微晶公司，债权人为海通

恒信租赁公司。 

本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

10 月 8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毅康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毅康公司提供金额为 12 亿元人民币

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 5年。 

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及 2019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西金凤凰纳米微晶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和《关于为江西新凤微晶玉石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分别为纳米微晶公司、微晶玉石公司提供金额为 4.5 亿元

及 2.5 亿元人民币的信用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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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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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微晶

公司 
51% 77.23% 4.5 亿元 5,975 万元 25,990 万元 13,035 万元 3.96%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6 月 16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300 号业达智谷大厦 15 层 

法定代表人：曲毅 

注册资本：16,400 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推广服务；环保工程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工程施工；

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地

基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水处理工程、水源及供水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机电工程、建筑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河流与湖泊治理及防

洪工程、市政供排水、污水处理、城市防洪公共事业工程的设计、施工；光伏发

电、太阳能、风力发电项目的设计、施工、技术推广服务及技术咨询；建筑工程

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劳务分包；环保工程及工程项目管理咨询；环保与新能源

项目相关的技术咨询；以自有资金对水务行业的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电子产品、工业自动化



产品的研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工业电子产品、给排水管材管件、

塑料制品、建筑材料（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机械产品、园林植物；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毅康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51%的股权。 

毅康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和 2020 年 1-4 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47,838.16     704,495.84  

负债总额     533,826.16     588,160.47  

净资产     114,012.00     116,335.37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208,974.25       7,843.90  

利润总额      28,805.72       1,981.65  

净利润      26,304.61       1,904.68  

（二）被担保人：江西新凤微晶玉石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5 月 5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冷素敏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经营范围：微晶玉石系列产品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凭商务部门批文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微晶玉石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本公司通过控股子公

司江西康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权。 

纳米微晶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和2020年1-4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2,965.43      62,761.67  

负债总额      53,693.81      53,968.54  

净资产       9,271.62       8,793.13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16,177.59       1,387.88  

利润总额         130.59        -478.49  

净利润          28.66        -478.49  

（三）被担保人：江西金凤凰纳米微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9 月 25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永修云山经济开发区云山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朱新明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经营范围：微晶玉石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纳米微晶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本公司通过控股子公

司江西康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权。 

纳米微晶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和2020年1-4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5,692.72      69,039.13  

负债总额      50,047.01      53,320.48  

净资产      15,645.71      15,718.65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16,260.11       2,339.41  

利润总额        -575.53          72.94  

净利润        -513.12          72.9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毅康公司与浙商银行烟台分行 

1、合同双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浙商银行烟台分行（债

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8,800 万元，担保范围是 2020 年 4 月 29

日至2021年 4月 28日期间浙商银行烟台分行与毅康公司发生的在8,800万元最

高余额内签署的本外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

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

融资文件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

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5、合同生效：经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微晶玉石公司与海通恒信租赁公司 

1、合同双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海通恒信租赁公司（债

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3,478.85 万元，担保范围是海通恒信租赁

公司与微晶玉石公司签署的融资回租合同项下主债权及由于债务未履行产生的

一切迟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

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费及其它实现债权的

合理费用，以及根据融资回租合同规定因贷款利率变化及法律、法规、政策变动

而必须增加的款项。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为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5、合同生效：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三)微晶玉石公司与苏银租赁公司 

1、合同双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苏银租赁公司（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5,000 万元，担保范围是苏银租赁公司与

微晶玉石公司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金、租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

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

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5、合同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

日起生效。 

(四)纳米微晶公司与海通恒信租赁公司 

1、合同双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海通恒信租赁公司（债

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5,975 万元，担保范围是海通恒信租赁公

司与纳米微晶公司签署的融资回租合同项下主债权及由于债务未履行产生的一

切迟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

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费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理

费用，以及根据融资回租合同规定因贷款利率变化及法律、法规、政策变动而必

须增加的款项。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为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5、合同生效：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为了提高本公司资金流动性，同时为了满足毅康公司、微晶玉石公司和纳米

微晶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障上述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本公司决定为上

述公司签署的融资合同提供担保。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毅康公司、微晶玉石公司和纳米微晶公司均为本公司的

控股公司，本公司对其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本公司对

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本公司为控股公司毅康公司、微晶玉石公司、纳米微晶公司提供担保时，其

他股东为担保额度的 49%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446,568.22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03.2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695,927.52‬‬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6.25%。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金额为 68,50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49%。 

六、备查文件目录 

《保证合同》等。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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